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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對於 113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政府對待企圖自殺的民眾也應審慎對待，應全國統一人命

關天的預防自殺專線，由專線系統直接將電話轉接到自殺防治所在位置當地的縣市政府自殺防治

中心或民間機構，由專業的工作人員提供各種狀況的線上諮詢服務。 

提案人：許添財  趙天麟  何欣純  蔡其昌  吳秉叡 

連署人：柯建銘  段宜康  陳節如  姚文智  劉櫂豪  

尤美女  葉宜津  李昆澤  吳宜臻  蔡煌瑯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陳委員淑慧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淑慧：（17 時 1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本院委員蔣乃辛、陳碧涵、江惠貞、蘇清泉

等 17 人，鑑於近 3 年來 5 歲以下幼兒肺炎鏈球菌感染人數快速增加，疫苗接種率偏低更成為幼

童肺炎激增的主因，根據 WHO 統計，每年約有 100 萬個 5 歲以下兒童死於肺炎，平均每 2 秒就

有一名兒童死亡，肺炎鏈球菌就是主要的致病菌。目前疫苗接種率偏低的主因是接種費用過高，

造成弱勢家庭自費負擔沈重而沒有能力施打疫苗，爰此，本席呼籲行政院應儘速籌措財源，展開

全面公費疫苗接種措施，落實幼兒健康照護政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陳淑慧、蘇清泉、江惠貞、陳碧涵、蔣乃辛等 17 人，鑑於近年來幼兒感染肺炎鏈球菌人

數逐年增加，感染率 3 年來已飆升 4 成，而肺炎鏈球菌疫苗，目前接種率又不到四成，無法形成

群體保護，導致幼童肺炎激增。根據 WHO 統計，每年約有 100 萬個 5 歲以下兒童死於肺炎，平

均每 2 秒就有一名兒童死亡，而肺炎鏈球菌就是主要的致病菌。台灣地區幼兒肺炎鏈球菌疫苗接

種率平均不到四成，主因是接種費率過高，而各地方政府受限財源在補助有限情況下，造成有些

家長負擔沉重而忽略孩童疫苗的施打，然馬政府已將少子化列為國家安全問題，對嚴重威脅幼兒

健康的肺炎鏈球菌，應依專家建議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刻不容緩。爰此，本席呼籲行政院勿漠

視兒童健康，儘速編列預算，讓全面接種明年如期上路，落實政府幼兒健康照護及衛生福利政策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近年來幼兒感染肺炎鏈球菌人數逐年增加，感染率 3 年來已飆升 4 成，兒童感染科醫師

分析，原因是疫苗接種率偏低，根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最新統計，國內 5 歲以下感染侵襲性肺炎

鏈球菌的幼童病例，從 2009 年的 143 例增加到 2011 年的 205 例，一口氣攀升了 4 成，其中又以

高侵襲性的抗藥性血清型 19A 感染率佔總體比率 48.3%，暴增 4 倍，最為兇猛。 

二、根據 WHO 統計，每年約有 100 萬個 5 歲以下兒童死於肺炎，平均每 2 秒就有一名兒童死

亡，而肺炎鏈球菌就是主要的致病菌。兒童感染科醫師建議，新生兒應從滿 2 個月後就開始接種

疫苗，透過完整接種 4 劑疫苗，才能提供寶寶最完整的防護。 

三、又嬰幼兒感染侵襲性肺炎鏈球菌通報病例數，較前兩年飆升 4 成多，這是因為台灣肺炎

鏈球菌疫苗接種率不到 4 成，無法有效形成群體保護，導致感染人數連年上升！專家不斷呼籲家

長要慎防幼兒感染肺炎鏈球菌，就應按時接種疫苗，但此疫苗須連打四劑，合計 1 萬 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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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衛生署僅針對 5 歲以下的高危險群、中低收入戶及偏遠地區孩童，提供公費肺炎鏈球菌疫

苗；部分縣市雖提供疫苗接種補助，但各地方政府受限財源在補助有限情況下，高額的疫苗自費

部分，往往令家長為之瞠目結舌，甚至造成有些家長負擔沉重而忽略孩童疫苗的施打。 

四、有鑑於侵襲性肺炎個案愈來愈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周志浩近日表示，目前正努

力爭取經費，明年計畫讓 2 歲至 5 歲幼童，全面納入公費肺炎鏈球菌的接種範圍；馬政府已將少

子化列為國家安全問題，對嚴重威脅幼兒健康的肺炎鏈球菌，應依專家建議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

，刻不容緩。爰此，本席呼籲行政院勿漠視兒童健康，儘速編列預算，讓全面接種明年如期上路

，落實政府幼兒健康照護及衛生福利政策。 

提案人：陳淑慧  蘇清泉  江惠貞  陳碧涵  蔣乃辛 

連署人：孔文吉  江啟臣  吳育仁  邱文彥  羅淑蕾  

徐少萍  呂學樟  林滄敏  黃志雄  呂玉玲  

王育敏  蔡錦隆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五案，請提案人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育敏：（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碧涵、楊委員玉欣、吳委員育仁、江

委員惠貞、蘇委員清泉等 33 人，鑑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網際網路日益普及，兒童擁有 3C

產品的比率高且使用時間長，為避免兒少接觸暴力、色情等不當資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儘

速邀集相關部會依法推動、建立過濾軟體及內容分級制度，並協助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

機制；針對 APP 軟體，更應儘速訂立管理辦法，並予以分級。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五案： 

本院委員王育敏、陳碧涵、楊玉欣、吳育仁、江惠貞、蘇清泉等 33 人，鑑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及網際網路日益普及，兒童擁有 3C 產品的比率高且使用時間長，為避免兒少接觸暴力、色情

等不當資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儘速邀集相關部會依法推動、建立過濾軟體及內容分級制度

，並協助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針對 APP 軟體，更應儘速訂立管理辦法，並予以

分級。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網際網路日益普及，不論在路上、餐廳或公車上，隨處可

見手指滑動螢幕的「低頭族」。依據兒童福利聯盟公布的調查報告，兒童擁有 3C 產品的比率高

且使用時間長，一般家庭中擁有 3C 產品的普及率甚至已高達九成八，其中近兩成的孩子已擁有

專屬的 3C 產品，更有三成以上的孩子每天使用時間超過一小時，孩子的童年正逐漸「數位化」

。 

二、隨著孩子童年的數位化，兒少於使用手機軟體及上網的過程中，可能接觸暴力、色情等

不當資訊。尤其現在手機上的 APP 軟體，經常出現影響兒少身心的資訊內容可任由兒少下載，

卻缺乏加以管制之具體規範。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規定，兒少不得觀看、閱

覽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色情網路內容。為防止兒少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的網際網路內容，同


